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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关乎你我他，消费纠纷、购物疑惑……我们事事关
心，“18303412315”晚报消费维权热线在这里等您，欢迎提供
有效线索。您可短信留言，亦或发送至邮箱：tywblxl@163.
com，期待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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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有说道

消费案例：邬某通过 A 公司
经营的旅游 App 预订境外客房，
支付方式为“到店支付”，下单后
房款即从银行卡中扣除，后邬某
未入住。邬某认为，A 公司先行
违约，要求取消订单。A 公司认
为，其已在服务条款中就“到店
支付”补充说明，即“部分酒店住
宿可能会对您的银行卡预先收
取全额预订费用”，不构成违约，
拒绝退款。邬某将其起诉至法
院。因 A 公司未能证明其履行
了充分的提示注意义务，故法院
判决A公司退还邬某房款。

郑律师：民法典第四百九十
六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
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
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

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
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
容。消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经营
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
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排除或者
限制消费者权利、减轻或者免除
经营者责任、加重消费者责任等
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
定，不得利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
术手段强制交易。格式条款、通
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前款
所列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到店支付”的通常理解应
为用户到酒店办理住宿时才会
支付款项，未入住之前不需要支
付。即使该条款补充说明“预先
收取全额预订费用”，但对这种
例外情形应当特别提示和说明。

“新冰箱就是好用，功能也多，尝尝我刚做的冰淇淋！”炎炎夏日，市民
赵女士和家人一起品尝着自制的冰品，惬意之极。日前她喜提了青睐之
物：一款近7000元的海尔冰箱，使用满4000元减400元的电商通用
券，叠加了商家“6·18”促销活动，省了约2000元。

和她一样，这个夏天，众多市民享受到了消费券的实惠。5月21日
至6月15日，我市“晋情消费·悦享生活”第二阶段消费券投放期间，共销
券约3.06亿元，带动消费逾24.11亿元，惠及百姓425万人次。活动期
间，各类券种均受到市民喜爱，尤其在周末与节假日，更是将消费热情推
向高潮。不经意间，持券消费已成为市民生活的一大亮点。小小一张消
费券，犹如一剂“催化剂”，点燃了市民的消费热情，带动了消费大市场，潜
移默化地激活了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

傍晚时分，太原龙湖万达广场三层，
不少餐饮店内宾客满堂，好生热闹。老
太原菜馆万达店收银员小赵忙得脚不沾
地，但脸上始终挂满笑容。

他的喜悦缘于在消费券的加持下，
店里打了场翻身仗。5月下旬以来，店里
顾客明显增多，每日约五分之一的顾客
使用消费券，咨询消费券的电话每天有
20 多个，一扫 4 月里因疫情造成的门前
冷落境况。

5月底至今，他们的日营业额基本保
持在两三千元，周末达到五六千元，客流量
达到之前的两倍多。5月下旬的两个周末
最火爆，当时日营业额达到约1万元，高峰
期顾客还排起了长队，就连下雨时也照
旧。他表示，“最近的生意越来越好。消费
券带来了更多消费者，尤其是周末和端午
假期，人流和销量相比平时基本翻倍。”

不仅如此，消费券对快餐业的拉动
作用也较为明显。堂堂美食市集西宫店
6月的客流逐步增多，每到中午时分，不
少周边上班族三五成群结伴而来。店面
经理尹淑林介绍，6月份，他们分布在全
市的 9 家店营业额均有所增长，尤其是
店里最受欢迎的稻田小龙虾，销量翻了
一番。不少市民表示，“因为有消费券，
就多买几份给孩子和老人，挺实惠。”

类似的情况不在少数，受疫情影响
较严重的餐饮行业，在此次发券行动中
受益较大。初步统计，截至目前，住宿餐
饮券核销了 449 万余元，带动消费 1622
万余元。由于成效明显，根据实际情况，
我市又在 6 月 20 日对消费券作出补充：
自 6 月 21 日起，住宿餐饮券再次滚动发
放，市民可于每天 10 时至 24 时继续抢
券，持续至 7月 10日。

夜晚或周末，打卡的人潮从四面八方
纷至沓来，千年古街钟楼街变成了时尚的
中心、游玩的乐园。在消费券与各类活动
的带动下，街区里熙熙攘攘，人声鼎沸，烟
火气更加浓郁了。

“政府消费券的拉动非常明显。”该街
区的一家文创店负责人坦言，活动期间，近
三成入店顾客使用消费券，日营业额约
2000 元。一家服装店人员介绍，6 月销售
额比之前提升超五成，文旅惠民券中满 300
元减 100 元、满 200 元减 70 元、满 150 元减
50元的券种使用者最多。一家小餐饮店人
员表示，5月销量相比4月提升了约三成，平
均每天每个品种销售两三千份。

钟楼街上的商铺情况仅是文旅惠民券
使用的一个缩影。“全城可用，小伙伴们可以
凭券享受满减优惠。”消费券投放后，太原
古县城第一时间向游客发出邀约。太原古
县城商业管理部部长郑霞介绍，此次消费券
投放期间，平均每天近300人持券而来，起初
的10天最火爆，日均持券消费者达1000人。

由于消费券的拉动，5月下旬和 6月上
旬，太原古县城日均人流量提升至 3000人，
为以前的3倍。在周末与节假日，基本是以
前的5倍。大家登城墙、逛县衙、住民宿、买
小吃……将消费券转化为美好的旅行感受。
而且，其拉动效应还在持续显现，目前日均游
客已达4000人，周末及节假日约1万人。

此次消费券活动中，文旅惠民券惠及
游客 57.5 万余人次，拉动消费 8133 万余
元。仅投放期间的端午假期，我市主要景
区、景点、公园、历史文化街区等，共接待游
客126.7万余人次，同比增长四成多；门票及
营业收入 887.5 万余元，同比增长六成多。
文旅惠民券覆盖广大消费者日常休闲娱乐
全过程，涉及“吃、住、行、游、购、娱”要素，为
城市增添了“烟火气”。

“活动期间，仅京东平台就核销了
1 亿余元消费券，拉动逾 13 亿元消
费。”京东山西数字经济有限公司运营
负责人赵瑛表示。

赵瑛介绍，在电商通用券中，满
4000 元减 400 元、满 2000 元减 200 元
的大额券种，每日发放的 1小时内即
被抢完，满1000元减100元的券种，于
当日下午也被抢完，满 300元减 30元
的小额券稍慢一些。消费者参与热情
高涨，投放 2秒即有人抢到券，1分钟
即已使用，当日下午便收到货。

积极蹲点抢券、享受满减消费……
成为不少市民 5月下旬以来的日常选
择。市民享受实惠的同时，消费券也为
商家盘活了店面，提振了发展信心。

“消费券的拉动作用明显，客流与
销量均出现较大增长，我们对未来发
展更有信心了。”不少参与商家坦言。
此次消费券投放期间，唐久核销了消
费券 14.7 万余张、金额 1268 万余元，
带动消费 4424万余元；我市苏宁易购

门店累计销售额同比增长4.6倍以上，
在家电通用券方面核销了3.7万余张、
金额 1938 万余元，带动消费 1.2 亿余
元，在电商通用券方面核销了1.2万余
张、金额269万余元，带动消费3400万
余元；美特好门店，在零售通用券方面
核销 28.4 万余张、金额 1942 万余元，
带动消费 6897万余元，在电商通用券
方面核销 2532张、金额 24万余元，带
动消费247万余元。

在众多参与的商家和消费者看
来，消费券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
为活跃市场经济、提振市场信心起到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消费券加持
下，市场逐步火起来，经济逐步活起来。

“促进消费是经济复苏的重要抓
手，是对冲疫情影响的关键着力点。
政府拿出真金白银，用消费券激活‘大
市场’，撬动经济发展，是提振信心、引
导消费、拉动增长的有效举措。”市商
务局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夏文武表
示。 记者 李静

助力“翻身仗”
助燃“烟火气”

助推“大市场”

杠杆之力
消费兴，经济兴。26天，撬动24.11亿余元消费，消费券的杠杆力

量显现。
一张消费券，激活了“大市场”。在其加持下，大家纷纷走出家

门，走进商圈、超市、餐饮店吃喝逛购，大街小巷显得精气神十足，消
费市场焕发出勃勃生机。

一张消费券，绘出多赢局面。它有效促进了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的消费市场复苏，增强了市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还有力帮扶了各
行业渡过难关，激发了他们进一步突破创新、勇毅前行的信心与动力。

短期与长期均给力。短期看，利于提振消费信心，激发消费热
情，加快市场复苏，助力经济企稳；长期看，益于推动消费市场转型升
级，使消费活水源源不断，持续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

消费活了，人气旺了，企业暖了，杠杆的撬动力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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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不平事” 律师有说“法”
说是“到店支付”，下单后却被预扣款项，如何追

回？商铺不给送货，可以追究所在卖场的责任吗？
车辆里程表被篡改过，能否要求三倍赔偿？7月3
日，市消协律师团成员、北京华贸硅谷（太原）律师事
务所律师郑晔对此进行了相关法律解释。

消费案例：某建筑公司与某旧机
动车经纪有限公司签订“车辆交易合
同”购买一辆小客车，支付 30 万元购
车款后，经纪公司将该车辆一切手续
交付给该公司，车辆里程表显示公里
数为8.9万多公里。之后，建筑公司员
工驾车前往4S店进行常规保养，发现
4S店计算机系统显示，该车最后一条
维修保养记录，里程数为 168574 公
里，表明车辆里程表被篡改过。建筑
公司认为其权益受到重大侵害，故将
经纪公司诉至消协，认为其有欺诈行
为，要求赔偿。

郑律师：消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
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
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
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

该案中，某建筑公司购买车辆是
公司经营需要，并非“为生活消费需
要”购买，故不在消协受理范围，其也
不能作为消法规定的消费者来主张
三倍赔偿。可直接向法院起诉。

记者 霍铮 李晓琳

消费案例：魏某与某家居有限公司卖场
内的商铺达成购买厨具意向，并在卖场统一
收银台交纳货款 1.87 万元，该商铺出具商品
销售单。后经魏某多次催促，该商铺均未向
其提供相应商品，后该商铺因与客户有纠纷
撤柜。多次协商未果，魏某将该家居有限公
司及商铺诉至法院，要求退还已支付货款并
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本案中，某家居有限
公司是否承担相应责任？

郑律师：消法第四十三条规定：消费者在
展销会、租赁柜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
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
务者要求赔偿。展销会结束或者柜台租赁期
满后，也可以向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
者要求赔偿。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
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

本案中，魏某在该商铺购买厨具，并支付
相应价款，双方的买卖合同关系成立。该商
铺未按合同约定履行相应的义务，应将货款
退还魏某。该商铺在某家具有限公司商场内
经营，该公司作为商场的管理者，对租赁柜台
的商户负有管理责任，对于商户损害消费者
权益的行为应当及时进行监督、制止，当消费
者权益受到损害时，其作为柜台的出租者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

标称“到店支付”不能“预先收费”

商铺不送货 卖场应担责 非生活消费需要
不适用于消法

26天带动消费逾24亿元

一券风行热并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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